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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方案目標 

我國溫室氣體管制目標雖然由中央部會共同承擔減量責任，然新竹市

身為全國科技產業重鎮，對於氣候變遷自有責無旁貸的責任，且國際社會有

鑑於氣候變遷日漸加劇，陸續宣示或提出「2050 淨零排放」之相關行動，

我國亦於 111 年 3 月公布「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」，並發

表了「2050 淨零排放政策路徑藍圖」及「國家長期溫室氣體減量路徑」等

相關執行策略與措施。 

鑑此，本市參考國家層級所提政策措施，就能源、產業、生活轉型政策

等相關重要領域，撰寫短中期(~2030 年)至長期(~2050年)之淨零軌跡、行動

路徑及減量目標，並於 113 年 12 月發布「新竹市 2050 淨零排放白皮書」。

此外，本市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迄今（114）年已為屆期年，因此

本市參酌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，以及各中央部會行動方案，並依據氣

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，以及在地特色評估、規劃具體可行之推動

策略與推動量能，並以「能源」、「製造」、「運輸」、「住商」、「農業」、「環境」

等 6 大面向落實各項推動策略，設定年均減少 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為第

三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目標，並藉此帶動市民全面落實節能減碳，相關

質性及量化目標說明如後。 

一、質性目標 

(一)以城市能源轉型為核心，提升地方再生能源與用能效率 

透過多元發展再生能源，希優化能源結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，包

含逐步提高本市再生能源占比（含市管建物、園區、民間建物及焚化

廠轉廢為能）、提升能源管理（如校園 EMS）、推動建築節能制度化

（公有建築、社會住宅、新建物能效）等策略，展現本市降低對外部

電力依賴，以及強化城市能源韌性基礎之企圖心。 

(二)形塑科技城市的低碳轉型模式，兼顧產業成長與碳管理 

本市因科技產業集中，工業能源及製程排放佔比超過全市 60%，

因此本方案規劃建立「高科技產業聚落的低碳治理模式」。包括推動

園區溫室氣體盤查、導入科學基礎減量目標（SBT）、推動鍋爐燃料轉

型、提升再生能源自發電比例及落實廢棄物資源化等，在不影響產業

競爭力前提下，推動製程與能耗的系統化減碳，作為科技城市淨零永

續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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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促進生活與交通的低碳化，建立公眾參與的綠生活模式 

新竹市身為高開發密集都市、科學園區通勤人口龐大，因此本方

案藉由一系列措施，希改變民眾日常生活方式與行為，包括推動 低

碳移動模式，如補助換購電動機車、公車電動化、建置電動車專用停

車格、共享機車、公共自行車，以及智慧城市技術改善車流與能源浪

費等，住商部門則養成民眾節能行為與設備汰換等，透過制度誘因、

基礎建設改善與智慧化管理，讓民眾從日常開始節能減碳。 

另外，本方案從環境與自然資源面著手推動資源循環再利用，以

及源頭減量，同時藉由城市綠化、海草床維護、有機農業與綠色環境

給付等與自然生態維護相關措施，成為整體城市環境品質持續提升的

力量。 

二、量化目標 

(一)能源 

1.擴大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 

逐年提升新竹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，本市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達 70 

MW（百萬瓦）。 

2.逐步提升新竹科學園區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

提升新竹科學園區(新竹市部分)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累計達 22.6 MW。 

3.提升焚化廠發電量 

逐年提升焚化廠發電量至 5,700Mwh。 

(二)製造 

1.輔導燃煤鍋爐全面退場 

本市燃煤鍋爐全面退場。 

2.推動工業鍋爐使用低污染燃料 

工業鍋爐 100%使用低污染燃料。 

3.輔導產業溫室氣體盤查 

每年完成 1 家次園區廠商溫室氣體盤查輔導。 

4.輔導園區事業建立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

每年完成 1 家次園區廠商 SBT輔導。 

5.新竹科學園區排放自主管理(以 114 年排放量為基準) 

總計減碳 22萬公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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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新竹科學園區廠商廢棄物再利用 

透過推動源頭減量及提升資源化輔導、辦理推廣說明會及辦理績優

企業評鑑，鼓勵廠商發展資源再利用技術及減少能資源使用量；新

竹科學園區（新竹園區）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率達 92.5%。 

7.科學園區人才培訓 

辦理新竹科學園區溫室氣體相關訓練課程、說明會或研討會累計共

5 場次。 

(三)住商 

1.推動商業鍋爐使用低污染燃料 

商業鍋爐 100%使用低污染燃料。 

2.推動校園 EMS能源管理系統 

推動新竹市國民中小學 EMS 能源管理系統，校數覆蓋率達 76%。 

3.推動醫療院所電子病歷 

累計 45%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。 

4.推動稅務申報 E化 

  電子繳款書轉帳通知及繳納證明達 25,000件。 

5.住商節能設備汰換 

補助汰換空調設備 20 台、照明設備 100 具、隔熱產品 500 才、冷

氣清洗 50 台、其他節電設備 20台。(註:視中央補助政策及額度滾

動調整)。 

6.高能源用戶用電管理 

累計輔導服務業 51瓩以上高能源用戶 20 家次。(註:視中央助政策

及額度滾動調整)。 

7.新建築導入能校制度 

20%新建築物達成建物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。 

8.公有建築導入能效制度 

20%公有建築物達成建物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。 

9.社會住宅導入智能管理系統 

1 處社會住宅社區將智能系統納入通用設計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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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推動住宅智慧用電(運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智慧管理雲平台) 

1 處社會住宅社區將智慧用電納入通用設計規範。 

11.綠建築容積獎勵 

一定規模以上(基地面積 1,500m2)新建物均須至少取得合格及  綠

建築標章並給予對應容積獎勵。 

12.都市及建築設計節能準則在地化 

累計都設審議通過之屋頂綠能設施或設備建置面積達 13,000m2。 

13.能源訪視現場查核 

每年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落實節電規定共 400 家次，以及稽查

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標章及標示及輔導 30 家次。 

14.拓展服務業環保標章 

每年輔導 1 家服務業者取得環保標章。 

15.推動低碳校園 

定期召開所屬學校用電檢討會議、辦理節能輔導、老舊設備汰換等

節能措施。 

16.推動文化場館淨零轉型 

辦理文化場館溫室氣體盤查、能源健檢或節能減碳宣導活動。 

17.鼓勵轄內醫療院所強化與普及節電措施。 

每年辦理節能減碳輔導 1 場次。 

18.提升公部門用電效率 

依據行政院核定之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提升計畫」落實節電

目標。 

(四)運輸 

1.增設公共自行車站點，並提升使用人次 

持續設置公共自行車（YouBike）租賃站點，並提升使用人次；新

增至 150個租賃站並且累積使用人數達 1,500萬人次。 

2.推廣共享機車並提升使用車次 

累積使用車次達 25萬車次。 

3.營造電動運具友善使用環境 

逐步增設電動車專用停車位，累計本市電動車專用停車位增至 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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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及充電設施。 

4.持續發展公共運輸系統 

持續推動市區公車，市區公車班次達每月 14,700班次。 

5.智慧運輸走廊提升計畫 

重整經國路 22 處路口時制，改善瓶頸路段、提升行車效率，並減

碳達 1,214 公噸/年。 

6.推動市區公車電動化 

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。 

7.提升新竹市區公車運量 

持續檢討公車路線，提升使用率，年運量達 545 萬人次/年。 

8.導入並推動低碳交通區 

試辦 1 處低碳交通區。 

9.淘汰老舊機車並鼓勵換購電動機車 

累計換購 2,500輛電動機車。 

10.改善行人通行空間 

改善行人通行空間 4,000 m²。 

11.公有道路老舊耗能路燈汰換為節能路燈 

老舊耗能路燈全面汰換為節能路燈。 

12.逐步汰換公務車輛為低污染運具及純電動車輛 

本府及所屬一級機關燃油公務機車全面汰換為低污染運具。 

(五)環境 

1.提升城市綠化面積 

全市 30校以上校園綠覆率達 15%、公部門辦公室工作人員自行植

栽養護 100%、新增綠化面積 550m2以及每年辦理低碳永續家園補

助 1 案。 

2.推動廚餘回收再利用 

每年回收廚餘處理至少 7,500 公噸。 

3.推動家戶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 

資源回收率達 5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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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推動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於工程 

建立新竹市焚化再生粒料供料平台，將回運之焚化再生粒推廣用於

市內公共工程，焚化再生粒料循環率達 70%。 

5.推動源頭減量 

每人每日垃圾量降至 1.6 公斤/日。 

6.推動祭祀減量 

推動紙錢集中燒、寺廟自主（階段性）封爐、以功（米）代金，紙

錢集中處理 700公噸/年及以工代金捐款達 9 萬元/年。 

7.辦理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

藉由標準化的量化方法統計本市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，掌握排放現

況，以利檢視溫室氣體減量成效（每年 1 次）。 

8.推廣環保集點 

每年新增新竹市環保集點註冊會員 900 人次。 

9.辦理氣候變遷相關培力或宣導活動 

每年辦理氣候變遷相關活動累積參與人次 200人。 

10.提升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

接管率達 28%。 

11.推廣綠色觀光與綠色旅遊 

推動新竹市轄內綠色觀光及旅遊累積參與人次達 13,000人次。 

12.推動廢漁網回收 

每年回收廢漁網達 4,000公斤。 

(六)農漁 

1.森林經營與管理 

持續宣導輔導，每年新植造林 0.5公頃。 

2.海草床復育面積 

維持海草床年平均面積達 20 公頃。 

3.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

輔導農民增加土壤肥力，減少農藥使用，優化土壤環境。本項目採

申報方式，認定基準為申領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為對象。 

 



36 

 

4.推廣有機耕作面積 

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作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，不依賴合

成化學物質，運用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管理，除可生產安全、優質

的農產品供應消費者外，亦可降低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之衝擊。本

項目採申報方式，認定基準為申領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為對象。 

5.漁民休漁計畫 

辦理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作業程序，以及累計共 720 艘漁船筏參與

獎勵休漁計畫，共減少作業天數 86,400 天（720 艘*120 艘/天）。 

6.推動食農教育 

辦理地方政府推行食農教育計畫。 

7.推動農機電動化 

配合農糧署辦理相關宣導，並鼓勵農友汰換耗油農機。 

  


